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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介绍了一位保姆

赵永秋打算通过司法途径夺回继承
权。

在经过一段拉锯战后，今年9月，赵永
秋一纸诉状将锦州市古塔区民政局告上法
庭，要求法院判定民政局在办理保姆与养
父结婚手续时存在瑕疵，进而判定两人的
婚姻无效。

赵永秋在行政起诉状中表示，其养父
在申请结婚登记时和保姆二人年龄相差极
其悬殊，并且老人健康状况极差，生活基本
无法自理，从老人签字时的书写笔迹可看
出，老人连笔都握不稳，更无法履行相应的
夫妻义务。

她还表示，老人已近90岁，系高龄老
人，思维意识和辨别能力不足，而结婚登记
处的工作人员在为其登记结婚时，并未尽
到注意义务。

“从行为能力的角度来说，老人此时
可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甚至是无
民事行为能力的群体。婚姻登记部门在
审查老人结婚登记申请时，若在没有儿
女陪同的情况下，应要求其出具具有资
质的医疗机构对老人精神状态和行为能
力的诊断和评价，以确定老人是否存在
与对方缔结婚姻的真实意愿。可是在婚
姻登记机关调取的办理材料，里面并没
有与此相关的任何内容。”赵永秋在起诉
状中表示。

她认为，保姆郑秀英与老人申请办理
结婚登记的行为或涉嫌“骗婚”，“系借婚姻
之名，行侵财之目的。民政部门登记审查
程序存在明显瑕疵，并且严重违背人伦情
理及公序良俗”。因此，她申请法院撤销两
人的结婚登记。

随后，锦州市古塔区民政局在出具的
《答辩书》中表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相
关规定，居民出具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
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
就可登记。

而保姆郑秀英与老人在办理婚姻登记
时，提供了上述材料，因此要求撤销两人婚
姻登记没有事实和法定理由。

近日，赵永秋告诉记者，该案件已在锦
州市古塔区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截至目前
还未宣判。

（长江日报）

赵永秋难以理解，当时已逾88岁

高龄的养父，为何会突然和相差38岁

的保姆结婚，而且不通知自己。

2020年，由于养父年事已高，而赵

永秋又忙于帮女儿带孩子，她便在亲

戚的介绍下，为养父找了一名住家保

姆，照顾老人的起居。2022年6月，得

知养父突然去世，赵永秋赶忙回家办

理丧事。

但她回家后发现，养父家中大门

紧闭，保姆却怎么也联系不上。赵永

秋从警方处得知，在老人死亡前9个

月，保姆就已经跟老人领证结婚，老人

的房产也早已过户到保姆儿子名下。

今年9月，赵永秋一纸诉状将辽宁

省锦州市古塔区民政局告上法庭，要

求法院判定民政局在办理保姆与养父

结婚手续时存在瑕疵，进而判定两人

的婚姻无效。

九旬老人去世后被发现已与保姆结婚
房产、丧葬费被保姆儿子拿走，养女报警并状告民政局

对赵永秋来说，当初请保姆实
属无奈之举。8岁那年，她以养女
的身份过继到了姨父一家，由于姨
母不能生育，她便成了姨父家的独
苗。随着两位老人年事渐高，赡养
双亲的责任就全部落在了她的头
上。

赵永秋今年65岁，退休前她
和养父都曾是辽宁锦州一家国企
的职工。随着赵永秋的女儿嫁到
沈阳，女婿又长期在外地工作，她
不得不经常去女儿家里帮衬。

一边要照顾年迈的养父母，一

边又要照顾外孙女，年过六旬的她
一直两头奔波。她曾将养父母送
到养老院，但在一次插线板失火事
故后，赵永秋放心不下，只得将老
两口接了回来。

2020年8月，在一位亲戚的介
绍下，赵永秋认识了来自辽宁义县
的保姆郑秀英（化名）。

经过简单交谈后，她觉得这个
保姆看起来老实本分，做事也勤
快。赵永秋说，保姆到家的前半
年，她没发现有任何异常，自己也
常常回家探望老人。次年3月，养

母去世，家里只剩保姆和养父二
人。为了继续带外孙女，赵永秋决
定将养父接着留给保姆照顾。

赵永秋说，当时由于疫情原
因，在养母去世后她就很少回家
了。她和丈夫最后一次回家探望
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之后的大
半年时间，她都待在沈阳的女儿
家。

就在这期间，家里逐渐起了
变化，赵永秋却浑然不知。直到
2022 年养父去世，她才发现问
题。

赵永秋的养父是在2022年6
月4日去世的。

两天后，赵永秋从邻居口中得
知了父亲的死讯。邻居打来电话
问她，“你父亲都去世了，你咋还不
回来？”

赵永秋闻讯后匆匆赶回锦州，
她回家后才发现，父亲已被保姆送
去火化。而父亲家中大门紧闭，保
姆怎么也联系不上。

她无奈报警后，得知了一个让
她震惊的消息：在老人死亡前9个

月，保姆就已经跟老人领证结婚，
老人的房产也早已过户到了保姆
儿子名下。

赵永秋想不通，当时父亲已逾
88岁高龄，为何会和年龄相差38
岁的保姆再婚？就算再婚，为何没
通知自己？

她打算找保姆理论，但对方一
直没有露面。她也去保姆老家找
过，但村里人说保姆一直没有回家。

赵永秋告诉记者，她曾通过亲
戚打通过保姆的电话，想协商财产

分割事宜，但对方一直回避此事，
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父亲具体葬
在哪里。

赵永秋表示，父亲去世后，保
姆不仅占据了父亲的房屋，还有丧
葬费等。

赵永秋出示给记者的一份《离
退休人员养老保险一次性待遇支
付审批表》上写着，老人过世后的
丧葬补助费、抚恤金等3.9万余元
均被一名郑姓男子领走，而这名男
子正是保姆的儿子。

赵永秋出示的一系列材料显
示，在其养母去世两个多月后，养
父赵德忠曾在锦州市公证处开具
了一份公证书。

这份公证书拟证明，赵德忠与
老伴在婚后未曾生育子女，同时亦
未收养子女，老伴去世后，房子应
由赵德忠一人继承。而按照相关
法律，这套本属于老两口共同所有
的房屋，在一方去世后，应由另一
方及子女共同继承。

就在上述公证书开具不久，
2021 年 6 月 17 日，房子就以买
受的形式被老人过户给了保姆
儿子。

赵永秋表示，父亲可能受到了
保姆的操控，“保姆一方想通过这
种方式绕过我，从而将房子转移到
自己手里”。她说，上述一系列操
作都可以看到保姆儿子的身影，在
父亲开具公证书时，保姆儿子郑某
就曾为其全额埋单，还曾在收费单
上签署自己的名字。

之后，赵永秋向法院提交了相
关材料，证明自己确系老人养女，
当时养父赵德忠向公证处提供的
部分材料系伪造。锦州市公证处
随即将上述公证书撤销，并承认公
证内容确与事实不符。

2021年9月28日，也就是在

房屋转让后不久，保姆与老人正式
领证结婚，而此时，距离赵永秋养
母去世刚过半年。

赵永秋表示，她曾在邻居处打
听到，保姆儿子曾打算将已转移到
自己名下的房子直接变卖，但由于
老人不愿搬离，最终作罢。

“听说当时买方已经交了定
金，但老爷子死活不同意，事情就
黄了。房子没买成，买方还跟中介
起了冲突。”赵永秋说，在这件事发
生后不到一个月，老人就去世了。
直到现在，养父的房子及全部财物
都还是由保姆保管，“连房门都进
不去”。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老人去世时的殡葬业务单，由保姆儿
子签字，“与逝者关系”一栏写着“女婿”。

养父去世，保姆拿走了房子和丧葬费

养父生前开具的公证书被撤销

起诉民政局
要求判定养父与保姆婚姻无效


